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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所带来的积极现

象，但由此导致的问题也不可忽视。中国在世纪之交

即进入老龄化社会，形成“未富先老”局面，而且，老龄

群体的规模继续增长，高龄化发展趋势明显。因此，有

必要进一步反思，应该如何对老龄化的发展进行干预，

形成有效回应老龄化的公共治理格局。

当前，已有研究主要是从具体的政策领域出发，

分析有关政策的效果和调整方向。这些研究具有很

高的质量，但尚不能从整体上反映中国对老龄化发展

的治理回应，以及其中政府所承担的角色。［1］［2］不论

是老人个体的需求，还是老龄化社会整体的需求，都在

横向、纵向以及其他维度上，存在需要协调和整合的方

面，也因此必须采用全局的观点来检视其已有发展和

未来方向。本文将运用治理理论，从行动者及其资源出

发，在理论上分析中国应对老龄社会的治理格局，以及

其中关键的治理要素，并凸显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本文

的经验证据主要来自 1982 年到 2015 年的中央层面老

龄化政策文件，以及一些地方的政策实践。在经验分析

基础上，文章将对未来老龄社会的治理提出政策建议。

一、老龄社会的多元协同治理与政府角色

（一）老龄化的复杂性需要相应的复合治理体系

老龄化是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这种复杂性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老龄化本身是人类前所未有

的发展现象，人类在代际制度、经济社会安排等方面均

没有先例可循；其二，老龄化发生在人类经济社会本身

加速变迁的时代，尤其是以通讯和数据技术为代表的

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和全球化时代；其三是老龄化因

为人类本身的进步而具有其重要性，对老人权利和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强调，要求对老龄化的回应是积极的、

精细的、全面的和可持续的。

中国老龄化的复杂性还包含了以上因素之外的更

多因素。首先是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除了现代化

所带来的自然老龄化后果外，还通过高强度政策干预

的形式极大削弱了老龄化所面临的生育“拉”力，迅速

压低了妇女的总和生育率。［3］这使得中国比印度提前

约 40 年进入老龄社会，而后者的人口年龄结构在 70 年

代初与中国类似。这种快速变化使得社会对老龄化的

整体反应和调整能力受到限制。第二，中国的老龄化发

生在社会大转型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的家庭人口结构、

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人口流动情况和社会生活状况

都发生了巨幅调整。老龄化与这些变化存在内在的相

互联系和影响。第三，中国整体的发展水平与老龄化

程度脱节，即通常所说的“未富先老”，这制约了中国在

应对老龄化发展问题上所具有的财富和技术能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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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老龄化的全局性和复杂性相对应，一个好的治

理格局应该是复合性的，且这种复合性的内涵是多方

面的。它首先是从老龄化面临的问题和由此产生的需

求出发，要求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内能够对这些问

题和需求做出全面协调的政策回应，也要求在长期的

时间范围内，能够不断地对动态性的变化和新的问题

和需求做出有效回应，尽量减少政策的滞后性和短期

性。老龄社会治理体系能够提供多样化的资源，包容

多样化的机制，其组合能够回应问题和需求的复杂性，

其调整能够回应问题和需求的变化。这样一个治理格

局，往往需要一开始明确治理主体及其关系，而首要问

题是谁来主导，谁来协调。因此，老龄社会的治理体系，

究其本质是一个政府及其角色的问题。只有在一个优

良的老龄社会治理体系格局下，才能通过推动创新来

带动“新人口红利”。［5］

（二）老龄社会治理体系与政府角色

对老龄化以及类似的现代社会问题的治理，现代

国家主要强调公共主体即政府的作用，福利国家时代

到来以后更是如此。政府作为一种治理方式，优点在

于其政治的权威性和资源的充沛性，但由于其等级和

规则僵化、垄断、激励不足、缺乏硬约束等特征，以及在

财政紧缩时代的资源短缺，也可能导致政府失灵。［6］［7］

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更多的治理”和“更少的政府”

成为改革公共部门的一个重要取向。治理的基本取向

是要强调政府的引领性作用和托底性义务，力争成为

社会发展的中枢，将各方面的资源和机制衔接、协调和

融合起来。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引入外部的经济资本

和社会资本，弥补政府在资源、信息、能力、生产力乃至

合法性上的不足，形成复合的治理体系，将政治与行政

资源、市场资源和社会资源有机整合，形成应对特定问

题的全方位行动体系。［8］［9］同时，政府本身的治理方

式也需要经历重要的调整，要将其他部门的有效机制

引入到政府治理过程中，即公共部门改革本身构成了

跨部门合作的基础。

因此，在老龄社会的治理体系构建上，以政府角色

为转移，存在如表 1 所示的基本治理模式。［10］理论上，

它包括政府治理、自治理、合作设置三种模式，现实中，

政府在不同的治理模式中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表 1　老龄社会治理的基本模式

治理资源的来源 政府的角色
政府
治理

源自国家及其机构
实现公共部门体系内政策与管理的统
筹协调。

合作
治理

源自国家、非国家
组织、混合组织

运用多种协调机制，调动和实现多部门
合作。

自治理 源自非国家的组织
通过引育、扶持、监督和问责，鼓励民间
社会对问题的自我解决。

元治理
源自国家、非国家
组织、混合组织

对三种基本治理模式进行协调配合，在
问题、需要和治理模式之间进行组合。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中国政府在老龄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中一直承担

核心的角色。在 1980 年代，老龄化程度较低，经济社

会体制改革刚刚启动，老龄治理问题主要集中在对国

有单位离退休人员的安排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政

府一方面仍然是几乎唯一的老龄化治理主体，一方面

因为经济社会体制改革而相对缩减了其社会职能。在

1990 年代，市场主体的逐步成熟，公私伙伴关系和民营

化的发展，使得走市场道路解决老龄问题成为一个思

路，社会化养老等实践开始萌生。我国在 1999 年正式

成立的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作为国务院议事协调机

构，承担了老龄政策问题的统筹规划和协调推进工作，

是老龄社会治理体系化建设的重要工作机制。到本世

纪，随着国家社会职能的再认识与“和谐社会”理念的

提出，以及财政收入的较快增长和社会组织的较快发

展，通过政社合作来应对老龄问题得到认可和发展，养

老资源和服务供给得到强化。最近十年，随着国家治

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公共治理的改革核心，

政府在老龄治理上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安排和

协调推进等功能得到进一步增强。

二、研究问题、数据与方法

从应对老龄社会的治理体系建设的角度出发，本

文将检验政府治理、合作治理和自治理等治理模式在

中国的实际发育情况，并初步探索复合治理体系（元治

理）的发育状况。为此本文从时序角度出发，大致以自

然十年为期间，分析从 1982 年到 2015 的老龄社会治

理发展历程，即大约按照四个不完全相等的阶段进行

时序分析。文章的数据主要来自 1982 年至 2015 年间

中央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发布的涉及老龄问题的规范性

政策文件。研究将对这些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政策文

本是政策的档案化和物质载体。政策文本的行文方式、

话语逻辑、用词等都能够表明政策的变迁历程和演化

逻辑，政策文本的外在表现形式如数量、发布主体等也

能从侧面表明政策的变迁和治理的演进。

本文最终确定 1982-2015 年之间的 1293 份有关

老龄政策文本作为分析对象。以 1982 年为起点，主

要是因为“82 宪法”的颁布，其中明确规定“公民在年

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

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

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这为

保障老年人权益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同年，我国成

立了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是由政府部门、群众团

体、科研机构和新闻单位联合组成的社会团体，负责对

中国老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综合规划、组织协调和督

促检查，并参加有关老龄问题的国际性和地区性专题

会议，开展多边或双边技术援助和技术合作。因此，从

基本法律结构和治理架构看，1982 年为我国老龄政策

发展的重要节点。图 1 显示了 1982 年以来各年出台

政策文件的数量变化。

本文的主要分析方法是在对历年中央层面出台的

政策文件进行编码的基础上，就各时期的特征进行时

序分析，从而对老龄社会治理体系的情况和变化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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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总结。在时期划分上，主要以各自然十年为分，即

1982-1989 年、1990-1999 年、2000-2009 年以及 2010-

2015 年。在运用中央政策文件的同时，本文也将利用

一些其他数据进行补充分析。

三、研究发现

（一）政府治理的发展与演进

老龄问题的政府治理是以政府为主体所进行的政

策制定与实施。1982 年以来的老龄政策发展，反映出

政府在老龄问题上治理介入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展，

也反映出老龄问题的复杂性和严峻性不断增加。

1. 政府治理的强度不断提升

政府出台的老龄政策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对老龄问题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强度。自进入 90 年代

以来，政府年出台政策的数量一直处在高位，在 1999

年我国正式进入老龄社会后，更是出现了一个高峰。

在本文数据范围的最后两年即 2014-2015 年，则达到

峰值（68 个）。从 4 个时段看，出台政策数量总量持续

增加，年平均出台政策数量也在增长（见表 2）。其中，

从 90 年代开始，专门针对老龄人口的政策数量在老龄

政策中的比例有所下降，这反映了老龄问题在不同政

府事务中出现的弥散趋势，即不同部门在制定其政策

时，会考虑政策与老龄问题的交集，并在政策中包含相

关的规定。
表 2　老龄政策文件的数量与类别（1982-2015 年）

总数 老龄政策 涉老政策 老龄政策占比
1982-1989 184 108 76 59%
1990-1999 392 269 123 69%
2000-2009 415 193 222 47%
2010-2015 302 135 167 45%

总计 1293 705 588 55%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注：表中老龄政策指专门针对老龄问题出台的政策；涉老政策指非专
门针对老龄问题，但在政策中有直接涉及老龄问题的内容和规定。

在出台的政策文件形式上，包括党的文件、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规范性文件、部门规范性文件、部门

规章和司法文件等，表明了政策来源的多元性（见表

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务院层面的政策制定增长

较快，国务院规范性文件的数量增长较快。政策的数

量主体是部门规范性文件和国务院规范性文件。

表 3　老龄政策文件的形式（1982-2015 年）

1982-1989 1990-1999 2000-2009 2010-2015 合计
党的文件 34 33 20 6 63

法律 4 6 7 3 54
行政法规 0 2 14 8 24
国务院规
范性文件

38 45 101 119 265

部门规范
性文件

108 303 249 151 811

部门规章 0 2 7 9 52
司法文件 0 1 3 1 5

其他 0 0 14 5 19
总计 184 392 415 302 1293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2. 政府治理的领域不断扩展和变迁

老龄化带来多方面的问题和需求，相应的政策投

入领域也是繁多的。表 4 归纳了 15 类老龄政策领域

及其时序分布。整体看，养老保险、离退休干部事务和

养老服务是三个最主要的政策领域，分别占政策总数

的 35.7%、27.2% 和 11.8%，总占比达 74.7%。具体来

看，各时段的政策重点出现了明显的变化。1980 年代

有 61.4% 的政策均为离退休老干部事务，反映了在计

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初期，对老干部福

利待遇的维护是老龄政策的核心，具有政治稳定的重

要意义。随着经济市场化的推进和单位制的逐步解体，

以及人口流动的大幅增加，社会化的养老保险在 1990

年代成为老龄政策的新重心，数量占比接近一半。该

阶段离退休老干部事务的政策占比仍然接近 40%，一

方面说明了其持续的重要性，一方面也是因为相关政

策往往比较具体，导致其数量较多。到本世纪第一个

10 年，养老保险成为无可比拟的重心，老干部事务的重

要性有所降低。2010 年以来，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养老

服务崛起成为最重要的政策领域（32.78%），占比略微

超过了养老保险（31.46%），而此时老干部事务的政策

增长已经微不足道。

表 4　老龄政策的政策领域分布（1982-2015 年）

1982-1989 1990-1999 2000-2009 2010-2015 总计
参与社会发展 15（8.2%） 4（1.0%） 8（1.9%） 7（2.32%） 34（3%）

法律责任 0（0%） 6（1.5%） 11（2.7%） 5（1.66%） 22（2%）
计划生育 0（0%） 0（0%） 3（0.7%） 1（0.33%） 4（0.3%）
家庭责任 0（0%） 0（0%） 2（0.5%） 2（0.66%） 4（0.3%）

离退休老干部
事务

113（61.4%） 149（38%） 78（18.8%） 12（3.97%） 352（27.2%）

历史遗留
问题

2（1.1%） 0（0%） 0（0%） 0（0%） 2（0.2%）

社会救助与
优待

2（1.1%） 5（1.3%） 14（3.4%） 17（5.63%） 38（2.9%）

文体服务 2（1.1%） 6（1.5%） 9（2.2%） 7（2.32%） 24（1.9%）
养老保险 13（7.1%） 184（46.9%）170（41%）95（31.46%）462（35.7%）
养老服务 1（0.5%） 6（1.5%） 47（11.3%）99（32.78%）153（11.8%）
医疗保健 12（6.5%） 9（2.3%） 31（7.5%） 18（5.96%） 70（5.4%）
宜居环境 0（0%） 2（0.5%） 9（2.2%） 3（0.99%） 14（1.1%）

优抚 19（10.3%） 11（2.8%） 5（1.2%） 1（0.33%） 36（2.8%）
综合 5（2.1%） 7（1.8%） 23（5.5%） 24（7.95%） 59（4.6%）
其他 0（0%） 3（0.8%） 5（1.2%） 11（3.64%） 19（1.5%）
总计 184 392 415 302 1293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图 1　历年发布的老龄政策数量（1982-2015 年）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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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老龄政策的发布部门及其频次

发布机构中的第一部门 计数 第一和非第一部门 计数
国务院（含办公厅） 330 国务院（含办公厅） 374

民政部 170 财政部 248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142 民政部 240

财政部 66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165
劳动部 65 人事部 109

中共中央组织部 57 劳动部 80

人事部 55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
7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54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 65
中共中央（含办公厅） 49 中共中央组织部 62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 40 卫生部 51

劳动人事部 32 中共中央（含办公厅） 51
卫生部 31 劳动人事部 48

全国人大 20 解放军总政治部 44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12 解放军总后勤部 28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10
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25

建设部 10 国家税务总局 24
煤炭工业部 10 建设部 22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9 全国人大 20
最高人民法院 8 中央军事委员会 20

国家税务总局 7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
17

国家体育总局 7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
17

文化部 7 中华全国总工会 17
邮电部 5 教育部 16

中国人民银行 5 文化部 16
交通部 4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13
司法部 4 公安部 1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4 中国残联 12
中国残联 4 中国人民银行 11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4 国家体育总局 11
国家教育委员会 3 煤炭工业部 10

教育部 3 司法部 10
能源部 3 共青团中央 10
商务部 3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10
水利部 3 解放军总参谋部 9

中共中央宣传部 3 中共中央宣传部 9
解放军总政治部 3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8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3 最高人民法院 8
全国妇联等 11 个部门 2 商务部等 5 个部门 7
农业部等 26 个部门 1 科技部等 3 个部门 6

邮电部等 7 个部门 5
监察部等 6 个部门 4
中国老龄协会等 12

个部门
3

国家审计署等 14 个
部门

2

国家人事局等 31 个
部门

1

总计频次 1293 2170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注：本表中的部门存在于 1982-2015 年期间，采用其在有关政策发布
时的原始机构名。这些部门因该时期内的机构改革可能存在前后传
承、部分重叠等关系。

因此，整体而言，老龄社会的治理发生了如下几个

主要变化。首先，老龄政策从特惠走向普惠。即从人

口中占据非常少数的老干部，扩展到面向人口中占绝

大多数的一般老龄人口。第二，从行政方案走向社会

方案。针对老干部的政策措施主要是行政与财政手段，

而养老保险引入了社会保险的模式。第三，从经济保

障走向服务供给。养老保险主要是聚焦老有所养中的

经济收入来源问题，在该问题逐步得到制度保障的发

展形势下，优质、可靠、安全的老年服务逐渐吸引了更

多的政策关注。

3. 政府治理的协调性不断提高

老年需求多样化且相互关联。老龄问题的整体性

特征往往由于政府部门的职能分工边界而无法得到回

应。基于此，部门间合作在老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

具有很强的重要性。为此，本文对 1982-2015 年有关

政策的发布部门进行了统计，该信息既能揭示老龄政

策的核心部门，也能够反映出老龄政策在部门间的交

叉和协调（见表 5）。

根据表 5 的统计，共有 75 个部门作为第一或唯一

政策发布机关，制定和发布了 1293 个政策；包含以上

部门，总共有 115 个部门参与制定和发布了这些政策。

国务院（包含国务院办公厅）是最为活跃的政策制定

者，作为第一部门制定了 330 项政策，往下是民政部

等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包含劳动和社会

保障部、劳动部、劳动人事部、人事部和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整体作为第一部门制定政策最多，为 348

项。财政部是 66 项政策的第一政策制定部门，并因

其横向职能，是除国务院外进入政策制定最多的部门

（248 项）。

表 6 从政策的发布单位数量来看部门间的协作。

在 1982 年到 2015 年期间的 1293 个政策中，有 389 项

（占 30%）政策是由两个及以上部门联合制定和发布

的，表明老龄政策有相当数量都是在部门间的讨论和

协作过程中产生的。此外，全国人大、中共中央（含办

公厅）和国务院（含办公厅）分别单独发布了 20、14 和

301 个政策文件，这些党和国家机构本身都是全面的政

策制定和协调部门。从 4 个时期来看，并没有明显的

差异，但较多部门比如 10 个及以上部门作为政策发布

机构的情况，在 90 年代后才出现。

此外，老龄政策的跨部门协调还特别体现在于

1999 年成立的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作为国务院议事

协调机构，全国老龄委的一个关键职责是对涉老问题

进行多部门协调。通常，全国老龄委由一位国务院副

总理任主任，并由若干部级单位的副职领导作为成员，

办公室设在民政部（自 2018 年设在国家卫生健康委）。

全国老龄委的工作机制和结构实质上是一种内嵌在行

政体系内的政策网络，可以更直观地反映在老龄事务

上的政府内协调情况。根据 1999 年《国务院关于成立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的通知》，以及在 2003 年、2008 年

和 2018 年下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全国老龄工

作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图 2 显示了全国老龄委的

网络治理结构。居中的 4 个方块代表了 4 个时期的全

国老龄委，圆圈是其组成部门，三角形是组成部门中的

全国老龄委办公室所设在的部门。从图 2 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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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该政策网络中，以期获得对政策的全面协调和同

步推进。第二，全国老龄委办公室长期设在民政部，但

2018 年改设在新成立的卫生健康委，同时卫生健康委

内设老龄健康司。这个变化反映出国家目前在老龄工

作上的重点，已经由以前的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转向

老年人的医疗和健康。

（二）合作治理的发展与演进

老龄事务的合作治理涉及老龄政策的决策和执行

等多个方面。基于我国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和发展阶

段，当前在该领域的合作治理主要体现在政策的执行

和操作领域。所谓合作治理，主要是在涉及老龄问题

的各方面事务，政府有组织有步骤地引入市场经济组

织和社会服务组织，使其参与相关服务的提供和事务

的解决，以改变从计划经济延续下来的对政府和家庭

的集中依赖。

老龄领域对外部组织和能力的引入历史较短，从

九十年代才逐步开始，主要是引入社会力量进入到为

老年人提供养护、康复、托管等服务的福利性、非营利

性的老年服务机构的设立和运营中，包括老年社会福

利院、敬老院、养老院、老年服务中心、老年公寓等，以

缓解老年服务机构供不应求的局面。在一些地方实践

的基础上，民政部在 1999 年颁布实施了《社会福利机

构管理暂行办法》，开始系统性地引入社会力量兴办老

年服务机构。2000 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

于对老年服务机构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这些老

年服务机构获得了减免税以及捐赠税前抵扣的待遇。

此后，引入社会力量的一个重心始终是兴办老年

机构以及相关老年服务业和老年产业。例如 2005 年

民政部颁行的《关于支持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

全国老龄委结构相对稳定，成员数量持续增长。虽然

该图显示在 2018 年的改革中，有相当数量的部门首次

进入全国老龄委（见图右侧），但其中相当部分是发生

了更名的原成员单位。

总的来看，4 个时期中，全国老龄委的组成部门逐

渐增加，分别为 22、26、28、31，包含国务院组成部门、国

务院直属机构、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也包括党的机构

和群团组织，组织结构对应了老龄事务的多元性和复

杂性。全国老龄委的组成部门相当稳定，很多“退出”

的情况，主要是由于部门调整尤其大部制改革所致，例

如文化部和旅游局均不在 2018 年组成部门之列，但实

际是被新设立的文化和旅游部所替代。这些动态变化

主要反映了两方面发展。首先，政府对老龄化社会治

理复杂性的认知不断增强，因此不断引入新的部门进

表 6　 部门联合发布政策的情况（1982-2015 年）

政策发布的
部门数

1982-
1989

1990-
1999

2000-
2009

2010-
2015

总计

1 128 249 294 233 904
2 51 65 62 35 213
3 10 25 28 10 73
4 10 17 16 7 50
5 3 9 5 8 25
6 0 2 0 1 3
7 0 1 1 1 3
9 1 0 2 2 5
10 0 3 4 3 10
11 0 1 1 0 2
16 0 0 0 1 1
17 0 1 1 0 2
19 0 0 0 1 1
21 0 0 1 0 1

总计 203 373 415 302 1293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图 2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的网络治理结构（1999 年、2003 年、2008 年、2018 年）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注：本图中的不同时期部门，因机构改革可能存在前后传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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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和 2010 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

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2012 年民政部出台

《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领域的实施

意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举办

养老机构或服务设施、参与提供基本养老服务、以及参

与养老产业发展。政府和市场主体的公私伙伴关系合

作模式（PPP）得到提倡和推广。

近年来，政府购买老年服务是另外一个主要发展

趋势。2007 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

干意见》，提出积极培育和发展居家养老服务组织，按

照政府职能转变以及与企业、事业、社团分离的原则，

居家养老服务中能够与政府剥离的服务职能都要尽可

能交给社会组织和非营利机构，以及市场和企业。此

后，购买老年服务在各地得到较为广泛的采纳。2011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

划（2011-2015 年）的通知》，要求开放社会养老服务市

场，采取公建民营、民办公助、政府购买服务、补助贴息

等多种模式，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各类养老服务

设施。在 2013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

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颁发后，2014 年财政部等联合

下发《关于做好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工作的通知》，确立

了购买养老服务的工作框架。

社会组织在老龄公共与社会事务治理中的参与也

不断深化。2004 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提出建

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

社会管理格局；十九大报告更指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

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社会组

织在反映老年诉求、维护老年权利、调解老年纠纷、推

动老年社区参与，从而全面促进积极老龄化上的治理

性角色得到了充分的认可。

顶层框架的逐步完善对基层实践起到了引领和保

障作用。上海市作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领域的探路者，

相关实践一直走在全国前列。1996 年，上海市浦东新

区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由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运营“罗山

会馆”，开创了上海市“政府主导、各方协作、社团管理、

市民参与”的社区服务新模式。2000 年，上海市率先

在机构养老方面鼓励社会力量进入，对民办养老院的

床位给予开办和运营补贴。以老年机构和服务的合作

提供为重要抓手，上海市在 2005 年提出“9073”的养

老格局，即到 2010 年实现 7% 的老年人享受居家养老

服务，3% 的老年人实现机构养老，该模式为各地所纷

纷效仿。

2009 年 5 月，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实践基础上，上

海市推进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升级版建设，拨出 3500

万福彩公益金，在安老、扶幼、济困、助残等福彩公益

金支持的社会服务领域，采取公开、透明和竞争性的

方式进行社区公益服务项目招投标试点。表 7 总结了

2009-2014 年间该项目中的养老项目的情况。

表 7　上海市社区公益服务招投标工作中的养老项目情况 
（2009-2014 年）

年份 合同数量 投标数量
平均合同
价格（元）

总成本节
约（元）

总成本节
约率

2009—2010 61 196 409367 1567807 5.91%
2011-2012 78 218 423190 1233689 3.60%
2012-2013 91 192 471492 1631612 3.66%
2013-2014 88 157 430906 993494 2.55%

总计 318 711 436496 5426602 3.91%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市社区服务中心的档案资料自制。
注：2010-2011 年该项目暂停实施。

通过引入外部的服务生产者，以合作方式提供服

务，政府转变为服务的界定者、供给者和监督者，而把

直接提供服务的过程交给合同商，利用其运营能力优

势，实现更好的服务提供。这种水平的合作模式与传

统的政府提供模式相比，通过充分利用市场竞争下的

优胜劣汰机制和老年服务所需要的各种复杂服务能

力，有可能取得更好的服务效果。研究发现，以引入运

作性资源为核心的购买服务，可能会导向权力分享和

共同决策，即狭义的合作治理。［11］通过催生政府与外

部组织的信任关系、培育外部组织的治理资源与能力、

在合作者之间形成相互问责和共同问责的制度创新，

购买服务为制度化的共同决策和治理创造条件（见图

3）；但购买服务与合作治理之间并非总是相互促进的

关系，也存在负反馈的回路。［12］

（三）自治理的发展与演进

自治理是指主要由非国家的组织所实现的公共服

务提供和社会事务治理，它是对国家治理的补充。自

治理发展的程度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例如国家财

政的能力、国家和地方的文化传统、自治理组织的发育

程度等。从我国的情况来看，老龄事务的自治理发展

存在有利和不利的条件。包括国家财政能力在内的国

家能力的增强，既提高了国家参与和干预老龄事务的

主动性，也带来公民对国家在养老服务提供上的更多

期望；但是从整体来看，与老龄化的急速发展和由此产

生的治理需要相比，国家能力尚有很大不足。虽然社

会组织、公益文化等得到更多认可，“大政府”的文化传

统仍占主导。近年来老年社团组织和服务机构增长速

度很快，但其往往对政府有较大依赖性，社会与社区联

结性差，在业务发展和专业性追求上缺乏激励，公益性

特征不明显。这些因素都使得在自治理的需求和供给

上还存在很大的缺口。

当前，推进老龄事务自治理的首要任务是要培育

图 3　购买服务和合作治理的动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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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组织及其领导和管理人才，使他们能够独立或在

政府协助下解决社区和社会中存在的各类老龄事务，

并提供公益性的老年服务。在推动老龄社会组织发

展上，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各有其优劣，也都得到了应

用。通过行政手段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方法是迅速和

可控的，但这种方法也会造成政府的过度干预以及社

会组织发展活力的不足。因此，行政手段往往被准行政

手段所替代。例如，上海市静安区社会组织联合会是一

个枢纽型社会组织，受静安区民政局领导，下辖静安区

内五个街道的社会组织联合会以及区内的文化、教育、

养老等不同领域的联合会，形成“5+X”的结构，为当

地社会组织提供一系列支持和服务，包括组织孵化、注

册协助、能力建设、培训服务、信息交流、宣传推广、网

络建设和资源共享等。截至 2016 年 1 月底，全区共有

980 家社会组织，比 2012 年增长 140%，其中 5A 级组织

19 家、4A 级 46 家、3A 级 86 家，主要分布于社会服务、

教育、体育、文化、工商服务业、科学研究、卫生等领域。

这些组织成为参与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和谐的一支重

要力量。此外，以柏万青志愿者工作室为代表的一些

老年社会组织在当地乃至全国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市场和准市场手段的采纳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

了更大的灵活性、参与性和自主性。一个特别的范例

是公益创投的兴起。上海市民政局在 2009 年首先启

动了公益创投项目，目标是对初创期的社会组织提供

发展支持。公益创投是发源于西方的基于市场的社会

创新模式。尽管该项目由上海市民政局资助，但整个

运营管理过程都交给了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后者

是一个相当草根化和专业化的社会组织。在首年项目

期间，恩派通过规范程序，为 57 个社会组织提供了总

计 1000 万元的资助，这些组织中的相当部分从事老年

方面的服务，例如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公益创

投模式随后在全国扩散，深圳、广州、东莞、昆山等很多

地方均采纳该模式来培育社会组织。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严格的社会管理体系，包括基

层广泛存在的街居体制，在扩展老龄社会自治理的同

时，必须要解决其与现有社会管理体制之间的零和博

弈问题。因此自治理的发展只能是渐进推进的，其整

体方向是与国家的高度协调和配合。

（四）元治理的初步格局形成

当政府治理、合作治理和自治理以有机方式形成

互补和配合时，就形成了元治理的局面。本研究利用

老龄政策中所运用的政策工具，分析老龄事务治理中

的元治理格局。结合我国老龄政策的实际发展情况，

依据政策实施主体以及机制的差异，养老政策工具划

分为“行政工具”、“准行政工具”、“市场工具”和“社会

工具”四种类别（见表 8）。“行政工具”是指政府直接

提供服务或进行规制，治理资源主要来自政府，如提供

补贴、设定标准和发布规定等；“准行政工具”较“行政

工具”而言，其强制性较弱，政府主要是提供信息和资

源，并对市场和社会开放，如购买服务等；“市场工具”

是引入市场资源和机制，例如由私人公司提供商业保

险等；“社会工具”则是指个人、家庭、社会组织和社区

主体开展老龄事务治理并提供服务。

表 8 反映了政府在推动老龄问题元治理中的积极

角色，即政府积极地就不同老龄事务配置相应的政策

工具，从而推动不同类型治理资源的进入和治理模式

的采纳。此外，同一项政策可能会使用一种以上的政

策工具，通过政策工具的搭配，形成不同治理资源与模

式的搭配。表 9 清晰地显示出，随着时间推移，“行政

工具”的使用呈下降趋势，并在 2010 年后不再是政策

工具的主体；而“准行政工具”、“市场工具”和“社会工

具”的应用则不断增加，已经从“行政工具”的补充成

为政策工具在数量上的主体。
表 8　老龄政策中的政策工具分类和示例

工具类别 部分细类 示例

行政
工具

提供补贴
对城镇贫困残疾人个体户缴纳基本养老保险
费给予适当补贴

设定标准 农村养老保险个人帐户计息和退保计息标准

发布规定
要求企业和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费，转入社
会保险管理机构在银行开设的“养老保险基
金专户”

准市场
工具

提供信息 全面抓好宣传贯彻《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工作

购买服务
通过市场化方式，把适合的老年人照顾服务
项目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组织和企业承担

市场工具 商业保险
推动商业保险机构提供企业（职业）年金计
划等产品和服务

社会工具

家庭支持
提倡、鼓励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共同生活或者
就近居住

社会组织
参与

放宽外商捐资举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的民办
非企业单位准入

社区协同
鼓励和引导单位、社区（村）、家庭和个人行动
起来，形成政府积极主导、社会广泛动员、人
人尽责尽力的良好局面

表 9　老龄政策中的政策工具使用（1982-2015 年）

行政工具 准行政工具 市场工具 社会工具
1982-1989 180（96.3%） 4（2.1%） 1（0.5%） 2（1.1%）
1990-1999 339（76.0%） 94（21.1%） 1（0.2%） 12（2.7%）
2000-2009 314（58.6%）154（28.7%） 20（3.7%） 48（9.0%）
2010-2015 163（38.1%）142（33.2%） 52（12.1%） 71（16.6%）

总计 996（62.4%）394（24.7%） 74（4.6%） 133（8.3%）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 10 显示了对政策工具的复合使用。如果一项

政策仅使用了一种政策工具，我们将其定义为单一性

政策，而将使用了两种及以上政策工具定义为复合性

政策。该表显示，单一性政策始终是我国老龄政策的

主体，但比例逐渐下降；复合性政策则逐步增加。
表 10　老龄政策中的单一性和复合性政策（1982-2015 年）

单一性政策 复合性政策 总计
1982-1989 179（97.8%） 4（2.2%） 183
1990-1999 339（86.3%） 54（13.7%） 393
2000-2009 312（75.2%） 103（25.8%） 415
2010-2015 207（68.5%） 95（31.5%） 302

总计 1037（80.2%） 256（19.8%） 1293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对政策工具的分析显示，我国老龄政策中存在明

显的元治理思维，且不断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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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进行动态调整。政府是老龄事务元治理的动力基础

和理性核心。

四、总结与展望

本文通过政策文本，对 1982 年以来中国老龄治理

体制的发展和现状进行了分析总结。中国的老龄问题、

政府职能与结构、以及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等与西方

存在显著不同，因此在治理格局上，虽然理论和现实上

均存在政府治理、合作治理和自治理等不同形态，但其

各自的发育程度和相互关系，与西方社会都有较大差

异。整体来看，政府治理仍然是当前老龄社会治理的

核心，并且仍然在经历大幅调整和完善，以实现老龄治

理的现代化。政府仍然是应对老龄化的关键力量，其

工作重点逐步转向老年健康和养老服务等领域。合作

治理则迅速成长，正成为政府在新时代实现其老龄职

能的关键抓手，但主要是在政策实施阶段和服务生产

层面，外部组织尚缺乏足够的专业能力和政治地位来

构建深层次的合作治理格局。自治理作为政府治理的

一种替代模式，尚缺乏成熟的制度支撑和稳定的资源

来源，但其社会合法性正在潜滋暗长中。元治理作为

一种对老龄事务的全面均衡治理，以政府为协调中枢，

正在发挥基础性作用。

对老龄治理体制的分析表明，为了促进所谓的“善

治”，对所谓“更少或更小的政府”必须正确地理解。“更

少或更小的政府”是一个动态的调整和平衡，政府可能

在直接的操作运营领域有序退出，但在政策制定和资

源供给上，仍然承担主要的甚至扩大的责任。“善政”

是“善治”的前提。今后老龄社会的治理，需要的是一

个“更强的政府”，能够顺意老龄社会需要，主动调整治

理架构，丰富治理模式，从而形成不同治理主体同步发

展和协同合作的良性治理格局。

（感谢肖丹、任媛媛、曹佳、杜紫弦协助进行数据收

集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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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grated Governance System of Ageing Society： An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in Ageing Policies from 
1982 t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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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ageing	society	governance	has	occurred	 in	a	process	of	 rapid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urbanization，population	movement，and	globalization.	While	achieving	world-renowned	results，there	are	
also	several	major	issues	in	search	of	solutions，including	how	to	build	a	holistic	response	system	for	ageing	
issues.	This	article	makes	use	of	governance	theories	to	analyze	the	roles	of	government	and	the	corresponding	
governance	mechanisms	 in	an	ageing	society，and	 then	develop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ina’s	ageing	
policies	from	1982	to	2015.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China	has	varying	degrees	of	development	in	government	
governance，collaborative	governance，and	self-governance	in	its	ageing	issues，and	an	integrated	governance	
system	around	the	government	is	taking	sh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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